
 

 

二 零 一 九 年 二 月 十 九 日   

討 論 文 件  

 

 

立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有 香 港 境 外 母 公 司 的 駐 港 公 司 統 計 調 查 及  

初 創 企 業 統 計 調 查 結 果  

 

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述 有 香 港 境 外 母 公 司 的 駐 港 公 司 統 計 調

查 以 及 初 創 企 業 統 計 調 查 的 主 要 結 果 。  

調 查 結 果  

有 香 港 境 外 母 公 司 的 駐 港 公 司 統 計 調 查  

2 .  自 二 零 零 零 年 以 來 ， 投 資 推 廣 署 一 直 與 政 府 統 計 處 合 作 進 行

一 項 回 應 屬 自 願 性 質 的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， 點 算 母 公 司 設 於 香 港 境 外 的 駐

港 公 司 數 目 ， 以 及 當 中 作 為 地 區 總 部 1、 地 區 辦 事 處 2及 當 地 辦 事 處 3的

公 司 數 目 。 這 項 調 查 亦 有 助 投 資 推 廣 署 加 深 了 解 駐 港 外 商 的 需 要 ， 以

及 訂 定 在 本 地 和 海 外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外 商 直 接 投 資 首 選 地 的 合 適 宣 傳 活

動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地 區 總 部 是 指 有 香 港 境 外 母 公 司 ， 並 對 區 內 （ 即 香 港 及 另 一 個 或 多 個 地 方 ) 各

辦 事 處 及 ／ 或 運 作 擁 有 管 理 權 的 辦 事 處 。  
2 地 區 辦 事 處 是 指 有 香 港 境 外 母 公 司 ， 並 負 責 協 調 區 內 （ 即 香 港 及 另 一 個 或 多

個 地 方 ) 各 辦 事 處 及 ／ 或 運 作 的 辦 事 處 。  
3  當 地 辦 事 處 是 指 有 香 港 境 外 母 公 司 ， 而 只 負 責 香 港 （ 不 負 責 任 何 其 他 地 方 ) 業

務 的 辦 事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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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根 據 二 零 一 八 年 的 統 計 調 查 結 果 ， 母 公 司 設 於 海 外 及 內 地 的

駐 港 公 司 數 目 由 二 零 一 七 年 的 8  22 5 家 ， 穩 定 增 長 6 . 4%至 二 零 一 八 年

的 8  75 4  家
4
。 該 8  7 5 4 家 公 司 分 別 包 括 1  53 0 間 地 區 總 部 、 2  42 5 間 地

區 辦 事 處 ， 以 及 4  7 99 間 當 地 辦 事 處 ， 當 中 地 區 總 部 的 公 司 數 目 ， 錄 得

8 . 3%的 強 勁 增 長 ， 由 二 零 一 七 年 的 1  4 13 家 增 加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的 1  5 30

家 ， 證 明 香 港 作 為 很 多 國 際 企 業 的 地 區 總 部 所 在 地 的 重 要 角 色 。 在 就

業 方 面 ， 這 些 公 司 聘 用 的 員 工 總 數 多 達 48 5  00 0  人 ， 創 歷 年 新 高 ， 較 二

零 一 七 年 的 44 3  00 0 人 增 加 9 .5 % 。 過 去 三 年 的 統 計 調 查 結 果 載 於 下

圖 ：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由 於 這 項 統 計 調 查 所 涵 蓋 的 公 司 缺 乏 完 整 的 抽 樣 框 和 這 項 統 計 調 查 屬 自 願 性

質 ， 每 輪 統 計 調 查 所 點 算 的 地 區 總 部 、 地 區 辦 事 處 及 當 地 辦 事 處 數 目 ， 只 代

表 進 行 統 計 調 查 時 可 掌 握 的 最 佳 點 算 。 我 們 將 繼 續 努 力 改 善 調 查 涵 蓋 公 司 的

抽 樣 框 ， 以 擴 大 調 查 的 範 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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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 數 字 調 整 至 最 接 近 的 千 位 數 。  

 

4 .  按 母 公 司 所 在 國 家 ／ 地 區 劃 分 ， 中 國 內 地 排 在 首 位 （ 1  5 91

家 公 司 ）， 其 次 是 日 本 （ 1  39 3  家 公 司 ）、 美 國 （ 1  3 51 家 公 司 ）、 英 國

（ 71 2 家 公 司 ） 和 新 加 坡 （ 4 27  家 公 司 ）。 十 大 地 區 總 部 ／ 地 區 辦 事 處

／ 當 地 辦 事 處 母 公 司 所 在 國 家 ／ 地 區 載 於 下 圖 ：  

*  如 地 區 總 部 ／ 地 區 辦 事 處 ／ 當 地 辦 事 處 屬 合 營 企 業 ， 其 母 公 司 所 在 國 家 ／ 地

區 可 能 多 於 一 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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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按 業 務 範 圍 劃 分 ， 進 出 口 貿 易 、 批 發 及 零 售 業 排 在 首 位

（ 3  95 0  家 公 司 ）， 其 次 是 金 融 及 銀 行 業 （ 1  80 6 家 公 司 ） 和 專 業 、 商 用

及 教 育 服 務 業 （ 1  2 62 家 公 司 ）。 地 區 總 部 ／ 地 區 辦 事 處 ／ 當 地 辦 事 處

的 十 大 業 務 範 圍 載 於 下 圖 ：  

*  地 區 總 部 ／ 地 區 辦 事 處 ／ 當 地 辦 事 處 可 能 從 事 多 於 一 項 主 要 業 務 。  

6 .  統 計 調 查 亦 收 集 了 受 訪 公 司 對 於 在 香 港 設 立 業 務 地 點 的 吸 引

力 的 意 見 ， 結 果 發 現 主 要 有 利 因 素 包 括 香 港 的 簡 單 稅 制 及 低 稅 率

（ 6 7% ）、 資 訊 自 由 流 通 （ 62 % ）、 自 由 港 地 位 （ 59% ）、 地 理 位 置

（ 59 %）， 以 及 廉 潔 政 府 （ 55 %）。 這 肯 定 了 香 港 是 區 內 有 利 營 商 的 頂 尖

城 市 。  

7 .  另 一 方 面 ， 調 查 發 現 的 主 要 不 利 因 素 是 「 居 所 的 供 應 及 費

用 」（ 43% ） 和 「 工 商 業 樓 宇 的 供 應 及 費 用 」（ 40% ）。 這 與 投 資 推 廣 署

在 其 日 常 工 作 協 助 或 聯 繫 過 的 投 資 者 和 企 業 家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相 符 。 其

他 向 投 資 推 廣 署 反 映 與 商 業 運 作 有 關 的 問 題 包 括 開 設 銀 行 賬 戶 和 某 些

行 業 招 聘 人 手 遇 上 困 難 ， 以 及 某 些 行 業 採 用 創 新 科 技 的 意 願 相 對 較

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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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受 訪 公 司 亦 被 問 及 未 來 三 年 在 香 港 的 業 務 計 劃 。 5 2% 表 示 在

香 港 的 業 務 計 劃 會 維 持 不 變 ， 21% 則 表 示 計 劃 擴 展 在 香 港 的 業 務 （ 當

中 7 3 %表 示 會 增 聘 員 工 ， 而 分 別 有 4 8 %及 3 6%表 示 會 擴 大 現 有 商 業 功

能 的 範 疇 及 發 展 新 的 商 業 功 能 ）。  

*  地 區 總 部 ／ 地 區 辦 事 處 ／ 當 地 辦 事 處 可 能 有 多 於 一 種 擴 展 業 務 的 方 式 。  

 

初 創 企 業 統 計 調 查  

9. 自 二 零 一 四 年 起 ， 投 資 推 廣 署 與 香 港 主 要 共 用 工 作 空 間 、 創

業 培 育 中 心 和 企 業 促 進 公 司 的 營 運 者 5每 年 就 在 這 些 場 所 經 營 的 初 創 企

業 進 行 調 查 。 這 項 調 查 有 助 觀 察 初 創 企 業 的 發 展 情 況 ， 以 期 在 香 港 建

立 更 蓬 勃 的 初 創 企 業 生 態 環 境 。  
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在 二 零 一 四 、 二 零 一 五 、 二 零 一 六 、 二 零 一 七 和 二 零 一 八 年 的 統 計 調 查 中 ， 分 別 有

27、 30、 38、 47 和 48 間 香 港 主 要 共 用 工 作 空 間 、 創 業 培 育 中 心 和 企 業 促 進 公 司 的

營 運 者 參 與 調 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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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二 零 一 八 年 的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在 上 述 場 所 營 運 的 初 創 企 業 共

有 2  6 25 家 ， 較 二 零 一 七 年 上 升 1 8 %（ 即 增 加 了 3 96 家 初 創 企 業 ）。 這

些 初 創 企 業 僱 用 的 員 工 人 數 亦 大 幅 增 加 5 1 %至 9  548 人 。 增 長 數 字 顯

示 ， 香 港 作 為 領 先 的 創 業 樞 紐 ， 擁 有 蓬 勃 的 發 展 環 境 。 過 去 五 年 的 統

計 調 查 結 果 載 於 下 圖 ：  

  

 

1 1 .  特 別 要 指 出 的 是 ， 香 港 的 初 創 社 羣 十 分 國 際 化 。 就 初 創 企 業

創 辦 人 而 言 ， 香 港 人 和 回 流 港 人 分 別 佔 6 2%和 3 %， 來 自 香 港 以 外 地 方

的 有 3 5 %， 當 中 的 主 要 來 源 地 為 英 國 （ 17 %）、 美 國 （ 16 %）、 中 國 內 地

（ 12 %） 和 澳 洲 （ 9 %）。 這 反 映 香 港 吸 引 了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企 業 家 和 創

業 人 才 。 初 創 企 業 創 辦 人 眾 多 不 同 的 來 源 地 載 於 下 圖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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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 根 據 有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的 創 辦 人 數 目 計 算 。  

1 2 .  初 創 企 業 從 事 的 主 要 行 業 包 括 金 融 科 技 （ 1 6 %）、 電 子 商 貿 ／

供 應 鏈 管 理 ／ 物 流 科 技 （ 11 % ）、 專 業 或 顧 問 服 務 （ 11% ） 和 資 訊 、 電

腦 及 科 技 （ 10 %）。 有 關 初 創 企 業 從 事 的 十 大 行 業 載 於 下 圖 ：  

*  根 據 所 得 資 料 統 計 。 部 分 初 創 企 業 從 事 多 於 一 個 行 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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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結  

1 3 .  上 述 兩 項 調 查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香 港 持 續 吸 引 和 保 留 主 要 的 海 外

及 內 地 公 司 ， 而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企 業 家 亦 選 擇 在 香 港 開 展 各 種 不 同 的

尖 端 創 新 業 務 。 我 們 亦 注 意 到 這 些 公 司 越 來 越 多 着 重 抓 緊 「 一 帶 一

路 」 倡 議 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發 展 帶 來 的 新 商 機 。  

1 4 .  投 資 推 廣 署 的 日 常 工 作 ， 亦 印 證 了 近 期 統 計 調 查 的 結 果 。 該

署 總 辦 事 處 與 16 個 設 於 內 地 和 海 外 的 香 港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（ 經 貿

辦 ）、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和 在 台 北 的 香 港 經 濟 貿 易 文 化 辦 事 處 的 投 資 推 廣 小

組 ， 以 及 15 名 位 於 投 資 推 廣 小 組 未 有 覆 蓋 的 主 要 地 域 的 海 外 顧 問 緊 密

合 作 。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， 投 資 推 廣 署 共 完 成 了 創 歷 年 新 高 的 4 36 個 投 資

項 目 6， 協 助 海 外 和 內 地 公 司 在 香 港 設 立 或 擴 展 業 務 。 這 些 項 目 在 有 關

公 司 設 立 或 擴 展 業 務 首 年 ， 合 共 創 造 逾 5  25 0 個 職 位 。  

1 5 .  投 資 推 廣 署 將 繼 續 積 極 地 吸 引 和 協 助 海 外 及 內 地 公 司 在 香 港

設 立 或 擴 展 業 務 ， 以 充 分 利 用 香 港 全 方 位 的 優 勢 ， 包 括 優 越 的 地 理 位

置 、 強 大 的 專 業 服 務 支 援 和 豐 富 的 國 際 經 驗 。 該 署 將 通 過 商 業 研 討 會

和 市 場 推 廣 活 動 、 參 與 和 贊 助 重 大 國 際 活 動 、 以 及 出 訪 傳 統 和 新 興 市

場 進 行 投 資 推 廣 活 動 ， 以 接 觸 和 吸 引 潛 在 投 資 者 。 投 資 推 廣 署 的

St a r t m eu pH K 計 劃 亦 將 全 力 推 進 ， 為 全 球 初 創 企 業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務 ，

並 鼓 勵 他 們 利 用 香 港 作 為 發 展 業 務 的 起 動 平 台 。  

徵 詢 意 見  

1 6 .  請 委 員 察 悉 上 述 兩 項 調 查 的 結 果 。  
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投 資 推 廣 署  

二 零 一 九 年 二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已 完 成 投 資 項 目 是 指 投 資 推 廣 署 協 助 海 外 或 內 地 公 司 在 香 港 設 立 業 務 或 大 幅

擴 展 業 務 ， 數 字 不 包 括 該 署 未 有 提 供 協 助 而 在 香 港 成 立 的 公 司 。  


